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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司法考试万国授课精华:刑法(2013)》由北京万国学校编著。
司法考试的辅导教材已经很多，为什么还要多这本呢？
要很好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是取决于读者的认可，而不是作者自我的良好感觉。
所以，作为作者之一，我就不在这里进行自我评价，只是将组稿当时发给所有作者的写作要求展示给
各位，供各位监督！
我相信，如果我们全体作者通过一步步的努力，实现了写作的初衷，这本自然是有价值的辅导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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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国学校一线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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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法律上的被害人承诺，即使处分自己的法益，本身也有一定的限度。
如对于被害人承诺可以杀死自己的情况，杀人者不能免责。
对于被害人承诺伤害自己的身体的情况，由于各国法律一般不作明文规定，学界和实践中的争论激烈
：（1）认为既然法律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一律无罪；（2）可以认为属于普通伤害罪的范畴，一
律有罪；（3）考虑社会接受程度：如果违背了公序良俗，则成立伤害罪；如果没有违背公序良俗，
则不成立犯罪；（4）区分伤害程度：对轻伤害，被害人承诺有效，不构成犯罪；由于重伤行为通常
是对生命造成了危险的行为，所以对重伤害的承诺无效，构成伤害罪。
一律有罪或者一律无罪很显然过于极端，公序良俗本身是一个法律无法避免的模糊概念，能够采取更
加明确的标准时尽量避免适用这个概念。
所以按照伤害程度来予以区别对待是比较可行的方式。
很显然，摘除健康人的男性生殖器官使其丧失生殖功能是重伤害。
目前医院在作此种手术之前，实践中都要求精神科对请求者进行精神病鉴定，只有被鉴定为不可医治
的易性癖（偏执狂的一种），同时取得其直系亲属愿意接受后果的声明时，才从事这样的手术。
这种做法貌似合理合法，实则掩耳盗铃。
首先，既然已经鉴定其为精神病人，其对于自己缺乏正确认识的权益就已丧失处分能力。
其次，丧失（部分）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对于其监护对象的重大健康权更没有承诺进行伤害的权
利。
所以，目前所进行的自愿性阉割手术表面上似乎有被害人的自愿（承诺），实际上没有被法律所认可
的（有效的）承诺。
 3.对未达法定年龄、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的侵害可否进行正当防卫？
 按照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不法侵害只能是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在故意或者
过失的心理支配下实施的不法侵害。
但是，在面对未达法定年龄、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的侵害，被害人只能退避，不能防卫，也违背正"
—3防卫的本质。
因为对于被害人而言。
有责任能力的人的侵害与无责任能力的人的侵害在客观上没有区别。
 行为构成犯罪，首先必须是违法的行为。
此处的“违法”指实质的违法而非形式的违法，即不仅仅是违背了法律文字的禁止性规定，更重要的
是侵犯了法益。
此处的“违法”指客观的违法而不是主观的违法，即只论行为在客观上侵犯了法益，而不顾其主观上
是否有侵犯法益的罪过。
正当防卫是对此种“违法”侵害的反击，是一种违法性阻却事由。
 因此，未达法定年龄、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的侵害，也是客观上侵害法益的行为。
被害人或者其他人有权利进行正当防卫。
但是正当防卫毕竟不是制裁措施，而是对法益的保护手段。
所以对未达法定年龄、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进行防卫，尽量限制在必要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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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司法考试万国授课精华:刑法(2013)》在犯罪论理论上采纳了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
的三阶层构成理论，以客观主义的立场解释刑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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